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产业学院建设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持续提升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更

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现代产业学院

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16 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建设目标 

通过在每个二级学院建设至少 1 个产业学院，构建产学

研创孵全方位、全过程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促进校企教学资源、科技创新资源的互通共用、共建共享；

促进学校专业结构优化和人才培养供需精准度提高，将产业

学院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与培训、科技创新与服务、文化融

合与创新等多功能基地，形成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 

第三条  建设原则 

产业学院建设坚持育人为本、龙头引领、共建共管、互

动发展的原则。 

㈠育人为本 

产业学院应把人才培养作为产业学院的中心任务，坚持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紧围绕产业需求及学生个人发展需要

培养“有德有能有技有为”的四有人才。通过产业学院建设，



推动学校人才供给链与产业人才需求链精准对接，培养和造

就有国家情怀、工匠精神、符合行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支撑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㈡龙头引领 

产业学院建设必须选取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或区域 50 强）作为合作单位，以体现企业在

产业中的代表性、权威性，从而保证人才培养更加符合产业

发展的需要。 

㈢共建共管 

产业学院建设应充分发挥企业人才培养主要作用，实行

共建共管，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第三方等

在产业学院建设中的作用，多方参与、共同建设、共同管理、

资源共享、责任共担、评价多元。 

㈣互动发展 

产业学院必须坚持互动发展的原则，一方面，以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为载体，实现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企业提问题，

科研出方案，校企双师团队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技能

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以项目为载体，实现企业与学校的

互动，在员工培养（学校教师及企业职工）、实习实践、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强信息共享、人力智力

协同，实现企业与学校共同发展。 

第四条  建设范围与内容 

学校鼓励各教学单位牵头或协同创建产业学院，或升级

原有双主体学院为产业学院，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㈠探索产教融合新机制 

以推进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解决

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问题，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在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一院一试点，探索

理事会或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等产业学院建院模式，运用现

代企业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建设和经营产业学院，形成

科学、高效、灵活的运营机制。将产业学院建设成为“产教

融合”机制创新的基地。 

㈡打造优势特色专业（群） 

根据专业设置与产业对接的要求，调研和分析产业学院

专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整合、优化与共享专业资源，建设

与产业更加契合的专业群，推进专业群内各专业融合与协同

发展，探索专业群建设与发展机制，重点打造现代学徒制、

“1+X”证书制度、国际合作交流等专业（群）特色。将产业

学院建设成为培育“特色”专业群的基地。 

㈢创新双元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以专业群为基础的校企双元人才培养模式，成立人

才培养咨询专家委员会或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确保“岗位

对接、课程衔接、产教联接”；成立混编管理与教学团队，共

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标准、共同开发课程与教学资源、

共同实施教学与评价，确保“双师教学、双线训练、双重评

价”；推进以课程为重点的“三教”改革，校企双方共同推进

企业真实案例进课堂、典型项目进实训、真实生产环境育人

才，确保“双能并重、双元一体、产学互动”。将产业学院建



设成为“双元”协同育人的基地。 

㈣建设教师教学创新队伍 

根据产业学院专业及其服务的产业现状，以课程开发、

教学资源建设、教学实施、技术创新等为载体，以提高教师

的育人、教学、科研、实践、创新等能力为重点，将学校与

企业的人力共育共享，在企业设立教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

在学校设立大师工作室（劳模工作室），开展校企导师联合授

课、联合技术攻关、联合社会培训、联合助力西部、联合走

出国门等业务，将产业学院建设成为“双师”教师培养培训

基地。 

㈤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 

利用学校的人才智力资源和企业的技术设备资源，依托

产业学院建设联合实验室（研发中心），发挥校企人才协同作

用，开展企业项目联合攻关、产品技术研发、成果转化、项

目孵化等工作，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并寻找新的发展

增长点；优化整合校企科技资源，共同向相关主管部门申报

课题和项目，开展项目攻关、成果转化与孵化等工作；推动

产业学院内部科教融合，以科研反哺教学，将研究成果及时

引入教学过程，将产业学院建设成为“产学研”合作的示范

基地。 

第二章 设立 

第五条  设立程序 

㈠发起。产业学院的设立由我校各教学单位及其合作企

业共同发起，鼓励邀请政府机关、行业协会、社会第三方等



多方共同参与。合作各方通过磋商形成相应的产业学院章程、

建设方案。 

㈡申请。由产业学院校内发起单位向教务处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包括产业学院章程、建设方案和合作协议样本。 

㈢论证。由教务处牵头科技处等相关部门进行论证，论

证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的符合性、建设目标的明确可测性、建

设措施的科学性、合作协议的合规合法性等内容。 

㈣立项建设。经过论证，符合产业学院建设要求的，由

校内牵头单位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批。获得批准后，按照经

过批准的产业学院章程或建设方案和发起各方、共建各方所

签订的合作协议进行建设和管理。 

第六条  产业学院实行双挂牌制，高等职业院校授予校

内发起单位“XX 产业学院”牌匾，授予校外合作单位“XX 产

业学院共建单位”牌匾。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产业研究院理事会（董事会）是产业学院的常

设权力机构，向成员大会负责，实行集体领导，是产业学院

的领导管理和运行决策的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闭会期间行

使成员大会职权的权力机构，行使产业学院重大事项决策权。

理事会（董事会）按产业学院章程选举产生，合作企业专职

管理人员占比不少于 25%。 

第八条  专家指导委员会是产业学院的智库组织，由政

府官员、职教专家、行业企业专家和校友等组成，为产业学

院发展提供指导、咨询和监督。 



第九条  产业学院实行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设院长 1 名，执行院长 1 名，副院长若干名，院长

原则上由参与双方友好协商或最大出资方担任，执行院长原

则上由我校参与单位的主要领导担任，如我校有多单位参与

共建的，由我校牵头单位的主要领导担任，副院长由各发起

单位指定一人担任。院长与执行院长的职责是： 

⑴ 主持院务会议，讨论决定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

中的有关事项。 

⑵ 组织拟订和实施产业学院发展规划、管理制度、工作

计划并组织实施。 

⑶ 负责师资队伍建设，依据有关规定聘任与解聘教师

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 

⑷ 组织拟订和实施年度经费预算等方案。配合学校财

务管理和审计监督。 

⑸ 组织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工作，打造产教融合特色，

争创标杆。 

⑹ 依法代表产业学院与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等签署合

作协议，接受社会捐赠。 

 ⑺ 定期向院务会报告工作，实行院务公开。 

第十条  产业学院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主任一名，原

则上由学校发起方指定人选担任，如果学校有多个单位参与

的，则由校内牵头单位指定人选或共同协商人选担任。校外

发起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指派一人作为办公室副主任。



办公室职责是： 

⑴ 负责与企业、社会的联系，拓宽和企业的合作渠道与

途径，拓展、提升产业学院的内涵。 

⑵ 根据国家及区域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实际需要，制

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⑶ 建立健全的各项管理制度并监督落实。 

⑷ 组织各项具体业务的考核工作，及时提出质量改进

建议。 

⑸ 做好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⑹ 统筹开展资金募集与使用，及时向院务会反馈资金

收支情况。 

⑺ 组织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并按照学校教学规范组织教

学。 

⑻ 完成院长（执行院长）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十一条  院务会议事规则与范围。 

院务会由院长（执行院长）或其指定的副院长召集，每

年至少召开 2 次，如遇重大问题可随时召开。参加院务的成

人员包括产业学院院长、执行院长、副院长。院长办公室主

任或副主任列席会议，根据议题需要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由

院务会议主持人确定。院务会须有半数以上的成员出席方可

召开。研究或决策某一问题时，院长及执行院长应到会并最

后发言。院务会议事范围包括： 

⑴ 研究决定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废止。 

⑵ 讨论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⑶ 研究决定招生计划。 

⑷ 讨论年度经费募集及使用方案。 

⑸ 讨论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制订、师资队伍建设、课程

建设、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文化建设、校企联合科研

及科技成果转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工作。 

    ⑹ 需要院务会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和解决的问题。 

第四章  资金管理与使用 

第十二条  校外发起单位提供的产业学院设立（建设）

资金。具体数额、资金到账期限、资金使用范围由联合发起

单位共同商议决定。到账资金发票的开具由学校财务处代开。

此部分费用按校外发起单位的约定支出范围使用。 

第十三条  财政专项资金。指学校拨付的运行经费、以

产业学院名义申报成功的项目经费等财政性经费。该项经费

按照财政专项管理办法和学校项目管理办法使用并支出，按

照项目管理规定进行验收和绩效考核。 

    第十四条  专项收入资金。指产业学院通过开展专

项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如展览会、评审会、

培训费、信息费、课题研究、咨询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

等。该项资金按学校有关规定支出，特殊情况“一事一议”，

上报学校批准后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及产业学院成员的约

定执行。 

第十五条 资金使用及审批。依据资金来源及使用办法，

实行逐级审批、财务监督控制的办法。校外发起单位提供的

产业学院设立资金由经办人提出申请，经出纳、会计人员审



核后，由院长、执行院长共同审批。临时性的大笔资金支出，

在院务会议备案。 

第十六条 资金使用信息披露。资金的使用情况根据账

务制度要求披露，由产业学院办公室按规定时间与方式提供

相关报表。 

第五章  学生管理与学分认定 

第十七条 各产业学院负责本院内各专业的教学和学生

管理工作。可以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校企共教共管学生的管理模式。跨学院参加产业学院学习

的学生隶属关系不变，学业按学分制度管理。 

第十八条  产业学院学生的学分认定。 

㈠ 参加产业学院的学生需要按照规定修满学分。学生

在产业学院学习（含实践、实习、实训等）取得的学分，按

照学校学分积累与转换的有关规定，可以替代或计入其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同类课程的学分。鼓励学生以修辅修

专业的方式，系统参加产业学院的学习并获得学习证书。 

㈡ 替代学分与计入学分的界定。在产业学院修得的学

分与原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学分，经过申请学分认定，可

同质替代或互换。以辅修专业方式选择产业学院课程或专业

课程模块所修得的学分，按照学分制管理规定可以办理手续

登记计入学分，无需申请学分认定。 

第十九条  学分认定和登记程序。 

㈠ 申请学分认定的学生，须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成绩单

原件。本人填写《产业学院专业课学分认定表》，经所在教学



单位院长（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审核

同意后，由教学秘书统一交教务处办理。 

㈡ 以修辅专业方式获得产业学院课程或专业课程模块

所修得的学分，由产业学院将学生成绩单统一交由辅修专业

所在学院办理学分登记。 

㈢ 学生申请认定学分以一次为限，一经确认不得修改。

教务处不受理学生个人提交的学分认定申请。 

第六章  终止和退出 

第二十条  产业学院自发起各方签约之日起成立。存续

时间由合作协议约定。发起各方在共建协议到期时一致决定

不再续约或者学校与发起各方协商一致不再共建产业学院

的，产业学院终止，合作各方按协议约定分割资产，学校收

回相应的产业学院牌匾，已缴纳经费不予退还。 

第二十一条  共建单位出现企业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

情况，合作另外一方有权终止合作，产业学院终止。由广东

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收回相应的产业学院牌匾以及取消其

负责人在产业学院的任职，产业学院因企业原因终止的，并

且不退还其已经投入产业学院的各项资金与设备不与退还。 

⑴发起单位因业务转型或内部调整等原因而申请退出

的。 

⑵发起单位出现严重违法、违规以及违约行为，在行业

内造成恶劣影响的。 

⑶发起单位不履行相应的产业学院章程或管理办法约

定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